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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78      股票简称：东安动力    编号：临 2015-055 

 

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黑龙江证监局现场检查问题的整改措施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黑龙江证监局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现场检查，

10 月 27 日，做出了《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告知书》”）。

收到黑龙江证监局《告知书》后，公司对照《告知书》指出的问题，

进行了认真研究，2015 年 11 月 10 日——20 日，公司以通讯表决方

式召开了六届五次董事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整改方案： 

一、 公司治理方面问题 

1、 未与董事签订聘任合同。不符合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

三十二条规定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已按要求与董事签署聘任合同。 

2、 公司同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同业竞争。不符合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第二十七条规定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通过市场区域及排量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安汽车”）避免发动机的同业竞争；对于变速器，

公司生产的变速器主要用于自产发动机，少量销售到集团外市场，也

不与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变速器冲突，避免双方的同业竞争。

通过公司与长安汽车共同努力，我公司发动机目前已成功匹配保定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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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与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，预计年底还将匹配南

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，集团内配发将促进公司发动机销量提高，改善

经营质量。 

公司将积极与中国长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沟通，处理好集团内的

同业竞争问题。 

3、 公司未以保密协议或其它书面形式确认内幕信息知情人对

公司负有保密义务。不符合公司《内幕信息知情人和外部信息使用人

管理制度》第十九条规定。 

整改措施： 公司已按要求与董事、监事及高管人员签署保密协

议。 

二、 承诺履行问题 

2014 年度公司关联方哈飞汽车关于还款的承诺未按规定期限履

行，属于违反承诺。 

措施说明：哈飞汽车 2014 年下半年以后，已不再生产经营，且

已严重资不抵债，除出售资产外，哈飞汽车已不具备清偿欠款能力。

2015 年 5 月，哈飞汽车清偿我公司欠款 1.2 亿元，履行完毕 2014 年

还款计划。基于目前哈飞汽车的现状，我公司将加强与其协商，妥善

解决还款承诺问题。 

三、 信息披露问题 

1、2014年年度报告财务附注中对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制造有限公

司、哈尔滨东安发动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的名称披露存在前后不一致

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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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措施：在以后的定期报告编制过程中，公司将对单位名称（含

简称）等文字内容进行认真填报，并要求年审会计师严格审查。 

2、2014年年度报告未按照格式准则要求披露当期重点在建工程

项目当期利息资本化率。 

整改措施：未来编制报表附注时，公司将予以完善。 

3、2014 年年度报告财务附注第九大项第 6 小项“关联方承诺”

披露错误。公司披露称无需要披露的重大关联方承诺事项，但实际有

关联方哈飞汽车的还款承诺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披露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时已改正，后续定期报

告也将持续关注。 

4、2014年年度报告财务附注中披露的在建工程-VVT 项目完工进

度同实际情况不符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披露 2015 年年报时，将重新计算并调整工程进

度。 

四、 财务核算问题 

1、 公司材料成本差异分配方式不合理，导致 2014 年存货-低

值易耗品期初库存余额为负数。 

整改措施：公司将分别独立计算差异分摊率，按照各自的差异率

进行差异分摊。 

2、 公司部分在建工程已达到转固条件，但未及时转固，不符

合会计准则有关在建工程转固的相关要求。 

（1） 在建工程-六档变速器项目因市场变化，公司拟终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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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不打算继续投入，前期投入已变更用途且已达到变更用途后的可

使用状态，但尚余 806 万元未转固。 

（2） 在建工程-德州房产已处于使用状态，但未及时转固。 

整改措施：六档变速器项目，公司将在 2015 年按照财务制度进

行转固，并按规定披露。德州房产已完成整改，已转固。 

3、 公司未及时将对外出租的房屋建筑物，从固定资产调整为

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核算。 

整改措施：该房产已在 2015 年转入投资性房地产，问题已经整

改完毕。 

公司将以此次黑龙江证监局现场检查为契机，整改问题，举一反

三，不断提升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水平。 

 

 

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1 月 24 日 


